2020年厦门港口管理局部门预算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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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部门概况

一、部门主要职责

厦门港口管理局的主要职责：

贯彻落实国家省市关于港口、航道和沿海水路运输工作的法律法规、方针政策；制定港口航运发展战略、港口发展建设规划并组织实施，负责管理港区岸线；承担全港水运建设市场的监管责任；承担全港港口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维护和管理；负责全港船舶的引航工作；承担港航行政事业性收费征管工作和经营性收费项目监管责任；负责港航信息的统计和发布工作；负责港口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和应急处置工作；承担港口信息化工作的规划建设和管理责任；承担全港相关行政执法工作；组织开展港口物流业发展研究和推动拓展港口腹地和无水港建设发展；负责港口对外交流工作以及组织协调全港战备和军事运输工作等。
二、部门预算单位基本情况

厦门港口管理局包括十个机关行政处室及十一个基层预算单位，其中：列入2020年部门预算编制范围的单位详细情况见下表:

	单位名称
	经费性质
	人员编制数
	在职人数

	厦门港口管理局机关
	行政机关
	37
	36

	厦门市港航服务中心
	经费自给事业
	43
	40

	厦门港引航站
	经费自给事业
	85
	85

	厦门港航道保障中心
	参公事业
	55
	51

	厦门港石码港航服务中心
	经费自给事业
	22
	19

	厦门港招银港航服务中心
	经费自给事业
	22
	20

	厦门港水路运输指挥中心
	参公事业
	45
	39

	厦门港口管理局漳州协调中心
	参公事业
	25
	19

	厦门港航道保障中心漳州分中心
	财政核拨事业
	15
	12

	厦门港东山港航服务中心
	经费自给事业
	20
	18

	厦门港古雷港航服务中心
	经费自给事业
	20
	17

	厦门港航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财政核拨事业
	86
	81

	合计
	
	473
	437


三、部门主要工作任务

2020年，厦门港口管理局主要任务是：围绕生产目标任务，狠抓服务措施保障，加速建设港口型国家物流枢纽，持续优化港口营商环境，加快水运工程建设，加快航运产业发展、建设绿色智慧港口。主要预期目标为：力争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3亿元，货物吞吐量2.1亿吨，集装箱吞吐量确保1145万标箱、力争1150万标箱，由超越变为领跑；水路运输周转量增长10%，增幅力争全省地级市排名前三位。围绕上述任务，重点抓好以下工作：
（一）抓生产，夯实高质量发展基础

加速建设港口型国家物流枢纽。全方位拓展货源，增强外向型功能，加密航线，持续保持赶超。发挥海丝核心区优势，开展新型业务。拓展陆向腹地，加大海铁联运发展。加快推进航道及码头在建项目，稳步提升港航硬件设施水平。

持续优化港口营商环境。配合落实口岸通关便利化，推动降本增效，完善港口服务体系，对扶持政策进行改革优化，使资金更好发挥效用，服务港口发展和营商环境提升大局。

拓展推进邮轮游艇产业发展。大力发展邮轮经济，推动邮轮产业链建设。加快邮轮母港客运站二期工程建设，促进邮轮物供产业发展，大力支持本地邮轮运营总部做大做强。

坚持推动两岸港航融合发展。按照中央及省市部署，进一步巩固对台航运枢纽地位，持续优化厦金航线服务保障能力，提升厦金航线信息化服务水平。
（二）抓升级，构建高质量发展体系

加快推进港口资源整合。抓住建设港口型国家物流枢纽契机，优化港口空间布局，细化方案腾挪资源，促进港口转型升级，提升动能效率，适应港城协调发展，助力城市经济发展和区域金融中心建设。
做大做强港航招商。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落实细化港航招商举措，积极引入并扩大招商引资项目。充分发挥港航联席会、港口物流推介会机制作用，强化政企交流互动，服务全市经济发展大局。

打造法治信用港口典范。扎实推进港口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提高审批服务效能。推动信用评价体系运用，从业务领域建立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推动厦门港特色港航诚信文化建设。

抓创新，深挖高质量发展潜力

探索构建区块链新业态。推动智慧港口建设，进一步推进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新技术与港航产业深入融合，不断提高港口科技水平。

切实巩固平安综治建设。落实安全生产责任，防控重大风险，突出客运码头、危化品码头、网络安全管理重点，预防和遏制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发生，筑牢安全生产防线。
持续打造绿色港区。持续开展“蓝天保卫战”“污染防治攻坚战”等行动，推动岸电使用率提升和港口智能化改造，推动厦门港能源管理信息系统落地，打造绿色港口生态圈。

（四）抓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方向

坚决抓好思想政治建设。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坚定理想信念，激励干部职工爱岗敬业。

深入开展精神文明建设。深入开展“爱心厦门”建设，深化四项机制、贯彻五大行动，做好乡村振兴、结对帮扶等。关爱离退休老干部，丰富干部职工业余文化生活。
持续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把纪律挺在前面，继续抓好“四风”整改，坚决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提升为民办实事水平
第二部分  2020年部门预算说明
一、2020年部门预算收支总体情况

根据预算管理规定，本部门全部收支纳入部门预算管理。

（一）、本部门2020年收入预算124390.89万元，比2019年预算增加35112.9万元，增长39.33％。具体如下：

1.财政拨款收入97863.73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60104.03万元，政府性基金拨款收入37759.7万元；

2.事业单位经营收入12000万元；

3.历年结余2662.73万元；

4.其他资金11864.43万元。

（二）、本部门2020年支出预算124390.89万元，比2019年预算增加35112.9万元，增长39.33％。具体如下：

1.基本支出12891.03万元，其中，人员支出10817.34万元，公用支出2073.69万元；

2.项目支出97399.86万元；

3.事业单位经营支出14100万元。

2020年预算收支与2019年预算收支比较，公用经费和部门专项均有较大幅度压缩，增长39.33%主要原因是本年港口航道、疏浚等基建项目开工、施工期进度加快和中央、省级基建补助资金到位合并列入预算。

二、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预算情况

本部门2020年度一般公共预算支出60104.03万元，比2019年预算增加7914.04万元，增长15.16%，主要是由于预算口径改变，厦门港港池清淤疏浚项目2019年为政府性基金预算项目，2020年纳入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项目(按项级科目分类统计)包括： 
（一）行政单位离退休425.89万元。主要用于局行政和参公单位离退休经费支出。
（二）事业单位离退休123.76万元。主要用于局财政保障经费事业单位离退休经费支出。
（三）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575.29万元。主要用于全局机关和事业单位在职人员基本养老保险支出。
（四）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104.99万元。主要用于全局机关和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
（五）行政单位医疗103.21万元。主要用于局行政和参公单位在职及离退休人员医疗保险等支出。
（六）事业单位医疗116.9万元。主要用于局属全额拨款和自收自支事业单位单位在职及离退休人员医疗保险等医疗支出。
（七）公务员医疗补助55.42万元。主要用于局行政和参公单位在职人员公务员医疗补助支出。
（八）行政运行（公路水路运输）5382.46万元。主要用于局行政和参公单位公用经费等行政运行支出。
（九）一般行政管理事务（公路水路运输）1627.07万元。主要用于局行政和参公单位项目支出。
（十） 其他公路水路运输支出51589.04万元。主要包括局机关项目支出及部分局属事业单位经费。

三、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支出情况

本部门2020年度政府性基金支出37759.7万元，比2019年预算增加19759.7万元，增长109.78%，主要原因是本年港口航道、疏浚等基建项目开工、施工期进度加快，基建资金支出大幅增加。支出项目（按项级科目分类统计）：

（一）城市建设支出（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安排的支出）17538.7万元。主要用于2019-2021年度厦门港航道维护工程、厦门港主航道扩建四期工程、厦门港刘五店航道一期工程、厦门港东渡港区0#-4#泊位改建工程支出等。

（二）港口设施（港口建设费安排的支出）15000万元。主要用于2016-2018年度厦门港航道维护工程、厦门港海沧航道扩建三期工程、厦门港石码3000吨级航道工程、厦门港主航道扩建三期工程、厦门港海沧航道扩建三期工程、厦门港海沧航道扩建二期工程20-22号泊位航段等项目支出。

（三）航道建设和维护（港口建设费安排的支出）5221万元。主要用于厦门港海沧航道扩建四期工程、厦门港古雷航道三期工程、厦门港海沧港区公务码头等项目支出。

四、“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情况

本部门2020年“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数为72.05万元，其中：因公出国（境）经费0万元，公务接待费15.96万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56.09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一）因公出国（境）经费
2020年预算安排0万元。与上年预算相比下降100%，暂无批准的外事活动。
（二）公务接待费

2020年预算安排15.96万元（包括港口局系统共12家行政事业单位经费预算）。主要用于厦门港港航业务拓展、厦门国际航运中心建设及港口型国家物流枢纽业务合作互通以及行业交流合作等方面的公务接待活动。与上年预算相比下降5.45%，主要原因是预计公务接待任务减少。
（三）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

2020年预算安排56.09万元，其中：公务用车运行费56.09万元，主要用于公务用车燃油、维修、保险等方面支出；公务用车购置费0万元。与上年预算相比下降48.26%。主要原因一是严控车辆费用开支；二是市公务车管理方式改变，部分公务用车划转至市机关事务管理局，2020年调减公务用车运行维护预算。

五、其他重要事项的情况说明

（一）机关运行经费

2020年厦门港口管理局的机关运行经费财政拨款预算910.3万元，比2019年预算增加64.69万元，增长7.65%，主要原因是人员经费增加，包括新招录人员以及正常晋升等。

（二）政府采购情况

2020年厦门港口管理局政府采购预算总额1067.32万元，其中：政府采购货物预算235.52万元，政府采购工程预算0万元，政府采购服务预算831.8万元。

（三）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

截至2019年12月31日，厦门港口管理局所属各预算单位共有车辆32辆，单位价值50万以上通用设备3台（套），单位价值100万以上专用设备9台（套）。

（四）绩效目标设置情况

厦门港口管理局2020年实行绩效目标管理的一级项目4个，涉及一般公共预算拨款44650万元。
第三部分  名词解释

一、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和公用支出。

二、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行政任务和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包括部门专项、发展经费和基建项目。
三、“三公”经费：纳入财政预决算管理的“三公”经费，是指用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反映单位公务出国（境）的国际旅费、国外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培训费、公杂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反映单位公务用车车辆购置支出（含车辆购置税）及租用费、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等支出；公务接待费反映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支出。

四、机关运行经费：为保障行政单位（包括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运行用于购买货物和服务的各项资金，包括办公及印刷费、邮电费、差旅费、会议费、福利费、日常维修费、专用材料及一般设备购置费、办公用房水电费、办公用房物业管理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以及其他费用。

五、财政拨款收入：指由财政拨款形成的部门收入。按现行管理制度，部门预算中反映的财政拨款包括一般公共预算拨款和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
第四部分  2020年部门预算附表

一、部门收支预算总体情况表

二、部门收入预算总体情况表

三、部门支出预算总体情况表

四、财政拨款收支预算总体情况表

五、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表

六、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情况表（经济分类款级科目）

七、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支出情况表

八、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表

九、市对区转移支付支出预算表

十、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表

十一、一级项目绩效目标表

10

